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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通讯员 王琳 臧明宏

日前，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检
察院检察人员来到位于赣榆区海头
镇的某船舶修造厂开展“送法进基
层”法治宣传活动，并对所办案件跟
踪回访。活动中，该厂负责人王某某
向检察机关表达了诚挚的谢意。这
是怎么回事？

时间回到 2011 年。当年 12 月，
赣榆区某船舶修造厂投资人王某某
因 经 营 需 要 ，向 孟 某 某 借 款 250 万
元，双方约定月息 2 分。在王某某偿
还了部分借款后，2015 年 2 月 27 日，
双方经结算，王某某重新出具了一份
266 万元（含 66 万元利息）的借条，交
给孟某某，双方再次约定月息 2 分，
2015 年 10 月底还清。因王某某未按

约定偿还借款，孟某某于 2016 年 1 月
15日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判令
王某某及其妻子李某偿还借款本息。

2016 年 5 月 16 日，双方在法院主
持下达成调解协议。后来，因王某某
仍未按照调解协议的约定还款，孟某
某于同年 8 月 15 日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此后，王某某在还款 65 万元
后 无 力 继 续 还 款 。 2017 年 11 月 23
日，在未查询到王某某名下有可供执
行的财产后，法院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

“检察官，我愿意还款，但就是想
把利息算清楚，再这样执行下去，我
们就完全无法承受了，企业也就垮
了。请检察机关帮我们想想办法。”
2024 年 8 月 8 日，王某某向赣榆区检
察院申请监督。该院依法受理后，立

即开展调查核实工作。
“问题症结在于双方约定的借款

利息较高、拖欠还款时间较长，王某
某背负的债务包括借款本金 266 万
元以及滚动增长的利息 478 万元，再
加上滞纳金，清欠金额高达 700 余万
元。”承办检察官表示。通过调阅原
案审理和执行卷宗，查询案件执行情
况及询问相关人员，核实双方借款时
间、金额、利息及款项交付的实际情
况，检察官发现那张 266 万元的借条
中存在重复计息的情形，损害了王某
某及其企业的合法权益。

承办检察官详细了解王某某企
业的实际经营情况后得知，近年来，
该企业先后与水产科学研究院、渔业
机械仪器研究所等单位紧密协作，培
养各种技术人才，研究制造灯光围网

渔船、油电混合推进渔船等科研产
品，是一家吸纳就业近百人、具备年
修造 400 余艘各类船舶能力的民营
企业。鉴于当前王某某的船舶修造
厂经营状况良好，王某某本人的还款
意愿较强，检察官提出通过和解方式
减免部分利息的想法，得到王某某的
认可。

为实质性化解这件涉企纠纷案，
承办检察官在前期多次进行电话沟
通的基础上，于 2024 年 8 月 24 日，将
双方当事人约到该院检察和解工作
室，经过耐心释法说理，使双方关系
得到缓和。随后，该院趁热打铁，组
织召开听证会，最终促成双方达成和
解协议：借款本息等由之前的 700 余
万 元 降 至 360 万 元 ；约 定 王 某 某 于
2024 年 10 月 1 日前支付 120 万元，今

年 1月 1日前支付剩余的 240万元。
“检察机关通过召开听证会定分

止争，一方面让债权人孟某某能够拿
到逾期十年的欠款；另一方面帮王某
某摆脱了诉累，使他可以专心经营企
业，办案工作取得了双赢效果。”参加
听证会的律师表示。

为保证和解协议的顺利履行，承
办检察官多次与王某某进行电话沟
通，阐明诚信的重要性，同时向其
船舶修造厂了解法律诉求，为该厂
提供船舶修造、技术合作等方面的
法律帮助。

2024 年 9 月 27 日 、 今 年 1 月 1
日，王某某按照协议约定，分别将
第一期 120 万元、第二期 240 万元，
合计 360 万元欠款全部支付给了孟
某某。

化解700万元借贷纠纷，助企业轻装前行

□本报记者 蒋杰
通讯员 励倩 关兰

雇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侵害他人权
益的，雇主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日前，浙江
省宁波市鄞州区检察院办理的这起民事
检察监督案件给出了答案——

2022 年 7 月，货车司机位某因送货途
中未确保安全驾驶，引发四车连撞的交通
事故，位某后被交警认定负全责。保险公
司先行赔付两车损失共计 8.25 万元，随后
针 对 两 起 赔 偿 分 别 提 起 诉 讼 ，向 位 某 追
偿。因位某未出庭应诉，法院对两起案件
均缺席判决由位某个人承担全部赔偿责
任。

“我是替公司开车，凭什么只让我赔
偿？”位某不服判决，主张其行为属于职务
行为，应由其雇主担责，向法院申请再审。
然而，其中一份判决的作出时间距离位某
申请再审的时间已超过法律规定的 6 个月
期限，法院对该份判决的再审申请不予受
理，仅受理了另外一份未超期限的再审申
请。2024 年 3 月，位某针对法院不予受理的
那份判决，向鄞州区检察院申请监督。

该院受理案件后，认为办案的关键是核
查位某的行为是否属于职务行为。经深入调
查，承办检察官查明，位某受雇于宁波某建
筑公司，事发时正执行该公司的工作任务，
且涉事货车挂靠的公司与宁波某建筑公司
为关联企业，两家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均为陈
某，符合民法典第 1191条“用人单位承担侵
权责任”的要件。

鉴于法检两院均受理了位某的案件，
根据此前建立的法检联调机制，在充分了
解案情、认真分析证据后，承办法官、检察
官都认可位某的行为系职务行为，决定将
涉及位某的两起案件合并调处。

为此，检察官与法官一同向陈某和位
某 开 展 释 法 说 理 工 作 ——“ 法 律 明 文 规
定，履职侵权由单位担责，但单位事后可
以向有重大过失的员工追偿。你送货撞车
是职务行为，公司本应兜底，但交警认定
你‘未确保安全驾驶’存在明显过错，所以
你也需要承担部分责任。”“位某是您公司
员工，事故发生时是在执行公司的清运工
作，这在法律上属于职务行为，造成他人
权益损害是由公司承担责任的。”……

历经三个小时的充分阐释，陈某和位某
终于就两起案件的处理达成了一致意见：陈
某代表公司承担 6.8 万元；位某赔付 1.45 万
元，并主动包揽诉讼费用。

巧解赔偿难题

手握白纸黑字的优先受偿权，却眼睁睁地看着抵押物要落入其他债权人的口袋；法院一纸终本执行
（终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更是让漫长的追债路陷入困局。眼看煮熟的鸭子就要飞了，申请执行人向检察
机关提出了监督申请。

日前，负责承办此案的广东省吴川市检察院检察官从一叠叠案件材料里，厘清了被法院忽略的关键
点，通过推动执行法院依法商请首封法院移送处置权，保障了胜诉企业的合法权益，也为破解“执行难”提
供了可复制的经验。

““优先受偿优先受偿””缘何难以缘何难以““优先优先””
广东吴川广东吴川：：精准开展民事执行监督精准开展民事执行监督 保障胜诉企业合法权益保障胜诉企业合法权益

□□陈志坤陈志坤 邱瑜瑜邱瑜瑜

2015 年 5 月，某银行吴川支行
（下称“吴川支行”）向法院起诉 A 公
司，要求该公司偿还贷款本金 1949
万 余 元 、利 息 18 万 余 元 。 法 院 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作出判决，判令 A
公司向吴川支行偿还借款本金 1949
万余元及利息；吴川支行对贷款担
保人李某的抵押物（9 套房产和 9 块
土地）享有优先受偿权；其他被告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判决生效后，吴
川支行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当月，因 B 公司也未能偿还吴
川支行的贷款，该银行将 B 公司也

起诉到了该法院，要求 B 公司偿还
贷款本金 2449 万余元、利息 24 万余
元。巧的是，这笔贷款也是以李某
作为担保人，以其名下 8 套房产及 8
块土地作为抵押物。法院同样判
决吴川支行对该抵押物享有优先
受偿权，其他被告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判决生效后，吴川支行也向法
院申请了强制执行。

2020 年 8 月，在这两起案件的
执行过程中，法院分别轮候查封了
案涉抵押物——李某名下的 8 套房
产 及 8 块 土 地 、9 套 房 产 及 9 块 土

地。当月，某资产管理公司以其与
吴川支行订立了《债权转让协议》
为由，向法院提出执行异议。

2023 年 10 月，法院裁定变更某
资产管理公司为上述两起案件的
申请执行人。次月，法院以经调查
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
产为由，对上述两起案件作出了终
结本次执行程序裁定。因不服法
院以轮候查封、无可供执行财产为
由，对上述两起案件裁定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某资产管理公司于 2024
年 1月向吴川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1.申请监督

明明有财产可执行，却裁定终本

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通过
向法院调阅某资产管理公司申请
执行案件的卷宗材料、听取该公司
意见、查询中国执行信息公开网等
方式，迅速展开审查调查和分析研
判，发现案涉抵押物存在被多个法
院查封的情况：2014 年至 2016 年期
间，案涉抵押物先后被广州市天河
区法院、广州市越秀区法院、吴川
市法院等查封。作为原首封法院
的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在 2019 年查
封期限届满时已对案涉抵押物自

动解封。因此，第一轮候查封的广
州市越秀区法院就变成了案涉抵
押物的首封法院。但越秀区法院
自首次查封之日起，已超过 60 日，
未就案涉抵押物发布拍卖公告或
进入变卖程序。

承办检察官通过核实某资产
管理公司提交的案件相关材料，以
及从法院调取的抵押登记材料，发
现只有某资产管理公司对案涉抵
押物设立了抵押权，这就意味着，
该公司是唯一享有优先受偿权的

债权人。然而，该公司于 2020 年 10
月 29 日被变更为申请执行人后，法
院在未穷尽财产调查措施的情况
下，便于同年 11 月 25 日、26 日以未
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为由，先后对该公司享有优先受偿
权的两起案件裁定终结本次执行
程序。

“申请执行人明明对案涉抵押
物享有优先受偿权，法院却轮候查
封，并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显然不
妥。”承办检察官认为。

2.调查核实

明明手握优先债权，却轮候查封

经过全面深入的审查，承办检
察官发现，要突破这两起执行监督
案件，首先要厘清两个关键问题：

其一，本案能否商请移送？检
察官审查认为，根据《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首先查封法院与优先债权
执行法院处分查封财产有关问题
的批复》第一条的规定，应当由首
先查封、扣押、冻结法院负责处分
查封财产。但已进入其他法院执
行程序的债权对查封财产有顺位
在先的担保物权、优先权，自首先
查封之日起已超过 60 日，且首先查
封法院就该查封财产尚未发布拍
卖公告或者进入变卖程序的，优先
债权执行法院可以要求将该查封

财产移送执行。而当事人申请监
督的两起案件完全符合这些条件，
执行法院可以商请首封法院移送
执行。

其二，本案能否进行终本？检
察官经审查认为，作为优先债权的
执行法院，可以要求越秀区法院将
查封的案涉抵押物移送执行，即被
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该法院
以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
产为由裁定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明
显违反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严格
规范终结本次执行程序的规定（试
行）》第 1 条第三项“已穷尽财产调
查措施，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
行的财产或者发现的财产不能处

置”的规定。因此，在被执行人有
可供执行财产的前提下，法院未穷
尽财产调查措施不应当裁定终结
本次执行程序。

此外，2021 年出台的《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进一步完善执行权制
约机制加强执行监督的意见》（下
称《意见》）第 24 条第三款规定，不
得对轮候查封但享有优先权的财
产未经法定程序商请首封法院移
送 处 置 权 而 终 结 本 次 执 行 程 序 。
该《意见》出台的目的之一，就是从
根本上解决长期困扰法院的“执行
难”问题，法院对案涉抵押物商请
移送执行正是落实《意见》精神的
表现。

3.厘清问题

能否商请移送？能否进行终本？

吴 川 市 检 察 院 经 审 查 认 为 ，
法 院 在 执 行 过 程 中 怠 于 履 行 职
责，在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
的情况下未经调查，径直以未发
现有可供执行财产为由终结本次
执行程序，损害了申请执行人的
合法权益，损害了司法公信力。
此外，执行活动还存在送达错误
和未征求意见等程序性瑕疵，以
及使用法律文书错误和归档材料
错误等文书类瑕疵问题。

2024 年 4 月，吴川市检察院
向法院制发检察建议。检察建议
发出后，该院与法院多次就是否
应商请首封法院移送执行、是否
已穷尽财产调查措施等问题进行

了充分沟通，并交换了意见。最
终，检法两院达成共识。

2024 年 5 月，法院书面回复
吴川市检察院：对检察建议予以
采 纳 ， 已 恢 复 对 上 述 两 案 的 执
行，并发函商请首封法院，即越
秀区法院，将案涉抵押物移送执
行。越秀区法院于同年 10 月 25 日
依法将案涉抵押物的处置权移送
该法院。

今年 1 月 26 日，法院通过网
络摇珠，选定网络司法拍卖辅助
机构，并于 2 月 8 日向税务机关发
出关于案涉抵押物的询价函。目
前 ， 案 涉 抵 押 物 已 进 入 拍 卖 程
序，资产处置已进入实质阶段。

4.精准监督

推动法院恢复执行并商请移送

终本执行：全称为“终结本次执行程序”，是法院在执行过程
中，针对被执行人确无财产可供执行或财产暂时无法处置的案
件，采取的一种暂时性结案方式。终本执行并不意味着彻底不
执行，而是暂时中止当前的执行程序，待发现有可供执行的财产
时再恢复执行。

商请移送：是指在执行过程中，当优先债权执行法院与首封
法院存在冲突时，优先债权法院可依法请求首封法院将查封财
产移送给自己执行的一种程序。

优先受偿权：是指法律赋予特定债权人的一种特权，使其能
在债务清偿过程中，优先于其他普通债权人得到清偿。这种权
利通常与债权人的债权存在特定的法律关系，如抵押、质押等。

轮候查封：是指对于其他法院已经查封的财产，执行法院依
次按时间先后顺序在登记机关进行登记，或者在其他法院进行
记载，排队等候，待到查封依法解除后，排队在先的轮候查封自
动转化为正式查封的制度。

【普法小贴士】

吴川市检
察院承办检察
官在检察官联
席 会 议 上 ，对
案件进行梳理
分析。

●检察官说

在办理民事执行监督案件过程中，检察机关应重点围绕被执
行人有无可供执行财产、执行法院是否穷尽财产调查措施等问
题，开展调查核实工作，特别是对被执行人已被查封、扣押、冻结
财产的处分情况要进一步核实，包括执行法院是否为优先债权执
行法院，案涉财产是否自首先查封之日起已超过 60 日，且首先查
封法院尚未就该查封财产发布拍卖公告或者进入变卖程序。对
于符合条件，但执行法院未穷尽财产调查措施，未商请首封法院
移送执行，就径直以未发现被执行人有可供执行财产为由终结本
次执行程序的执行案件，应当依法予以监督。

本案是我院首次在司法实践中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
步完善执行权制约机制加强执行监督的意见》第 24 条，为探索运
用“优先债权执行法院商请+首封法院移送”的处置权流转机制
提供了可复制的经验。同时，本案既维护了胜诉企业合法权益，
又推动了执行权制约机制的完善，为破解“执行难”提供了“新招
式”。

（广东省吴川市检察院 陈志坤）


